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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
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教技司﹝2013﹞33号
 
有关高等学校：
为深入推进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基本科研业务费”）的有效实施，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根据经费管理部门的要求，我司拟组织开展基本科研业务费实施情况总结和“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填报工作，现就有关工作安排及要求通知如下：
1.请各高校高度重视，全面客观地对本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实施以来的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同时准确、真实地填报相关数据，总结情况和数据填报情况将作为后续预算资金安排的重要管理参考因素。
2.形成文字总结报告，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管理模式；支持项目的类型，组织方式及经费分配方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修改完善情况；实施过程中的经验、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方案、措施和建议。请将总结报告电子版于2月25日前发送至jihuachu@moe.edu.cn，同时将纸质版（包括现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以公函形式报送我司。
3.在总结平台试运行经验基础上，我司对管理平台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请各高校按照新平台管理系统要求，认真组织填报2008-2012年基本科研业务费立项和预算安排及使用情况以及2013年基本科研业务费立项和预算安排情况，具体填报内容和要求详见平台“通知公告”。系统开放填报时间为： 2013年1月25日至2013年3月25日。
今后将形成年度进展报告制度，在每年3月底前统一组织通过平台填报基本科研业务费执行情况和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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